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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义务教育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义 务

教 育

学 校

名录

●学校名称

●学校地址

●办学层次

●办学类型

●办公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

日内

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部门

■政府网站□政府公报■两微一端□

发布会/听证会□广播电视□纸质媒

体■公开查阅点□政务服务中心□便

民服务站□入户/现场□社区/企事业

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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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户籍管理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出

生

登

记

新生儿

出生登

记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

及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

登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形 成 或 者 变

更之日起 20

个 工 作 日 内

予以公开

公安机关
政府网站、

入户/现场
√ √ √ √

2

出国、

出境公

民在国

外、境

外所生

子女回

国落户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

登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籍

法》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

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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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3

收

养

入

户

社会福

利机构

收养弃

婴登记

户口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及

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

起20个工

作日内予

以公开

公安机

关
政府网站、入户/现场 √ √ √ √

4

社会福

利机构

收养流

浪乞讨

人员登

记户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

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

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籍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5

取得

《收养

登记

证》的

收养入

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

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

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籍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



4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6

恢

复

户

口

刑满释

放人员

恢复户

口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及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户口登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

起20个工

作日内予

以公开

公安机

关
政府网站、入户/现场 √ √ √ √7

转业、

复员、

退伍军

人恢复

户口

8

持证未

落户在

原迁出

地恢复

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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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9

户口

登记

项目

变更

或更

正

主要

项目

变更

更正

变更姓名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及

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

登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20 个工

作日内予以公

开

公安机关
政府网站、入户/
现场

√ √ √ √

10
更正出生日

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

登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11
变更民族成

份

《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

记管理办

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12 性别变更

《公安部关于公民手术

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

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

复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13

非主

要项

目变

更更

正

变更户主或

与户主关系、

文化程度、婚

姻状况、兵役

状况、服务处

所、职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

登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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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4

户口

迁移

迁 入

市

（县）

内

就学落户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及

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形 成 或 者

变 更 之 日

起 20 个工

作 日 内 予

以公开

公安机关
政府网站、入户/
现场

√ √ √ √

15 就业落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16 居住落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17

人才落户等

其它落户情

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18
投靠亲属落

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19 迁出

市

（县）

外

迁往省外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20
省内居民“一

站式”迁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

记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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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21

户口

注销

死亡

注销

户口

正常死亡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

及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

口登记条例》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

形成或者变更

之日起 20 个工

作日内予以公

开

公安机关
政府网站、入户/
现场

√ √ √ √

22 非正常死亡

23
被人民法院宣告

死亡

24

参军

入伍

注销

户口

变更户主或与户

主关系、文化程

度、婚姻状况、

兵役状况、服务

处所、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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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县级

乡

级

25

暂住

登记

及居

住证

管理

暂住

登记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及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户口登记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

起 20个工

作日内予

以公开

公安机

关

政府网站、

入户/现场
√ √ √ √

26

居住

证首

次申

领

《居住证暂行条

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27

居 住

证换、

补领

《居住证暂行条

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28

居住

证签

注

《居住证暂行条

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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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县级

乡

级

29

港澳

台居

民居

住证

管理

港澳

台居

住证

申领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及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港澳台居民居住

证申领发放办

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

起 20个工

作日内予

以公开

公安机

关

政府网站、

入户/现场
√ √ √ √

30

港澳

台居

住证

换、补

领

《港澳台居民居住

证申领发放办

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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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二级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县级

乡

级

31

居民

身份

证管

理

居民身份证

首次申领

●受理部门

●办理条件

●办理流程

●所需材料

●办理时限

●收费依据

及标准

●办理地址

●联系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

起 20个工

作日内予

以公开

公 安

机关
政府网站、入户/现场 √ √ √ √

32

居民身份

证到期换

领、其他

原因换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33

居民身份

证丢失补

领（损坏

换领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34

临时居民

身份证申

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

理办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35

异地申请

换、补领

居民身份

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

《公安部关于印发<关于建立居民身份

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

的意见>的通知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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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村

级

1

最

低

生

活

保

障

办事

指南

●办理事项

●办理条件

●最低生活

保障标准

●申请材料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时间、

地点
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

低生活保障

工作的意见》

（ 国 发

〔 2012 〕 45

号）、各地相

关政策法规

文件

制 定 或 获 取

信 息 之 日 起

10 个工作日

内

县 级 人 民

政 府 民 政

部门、乡镇

人 民 政 府

（ 街 道 办

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√

2
审核审

批信息

1.乡级：辖区

内各村的对

象人数

2.村级：户主

姓名、保障人

口数、保障金

额、致困原

因、纳入时

间、其它

《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最

低生活保障

工作的意见》

（ 国 发

〔 2012 〕 45

号）、各地相

关政策法规

文件

制 定 或 获 取

信 息 之 日 起

10 个工作日

内，公示 7 个

工作日

乡 镇 人 民

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□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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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村

级

3

特

困

人

员

救

助

供

养

办事

指南

●办理事项

●办理条件

●救助供养

标准

●申请材料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时间、

地点
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

步健全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14

号）、各地相关政策
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县 级 人 民

政 府 民 政

部门、乡镇

人 民 政 府

（ 街 道 办

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√

4
审核审

批信息

1.乡级：辖区

内各村的对

象人数

2.村级：对象

姓名、出生年

月、纳入时

间、其它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

步健全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14

号）、2. 《河南省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河南省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办法的通知》

（豫政〔2016〕79

号）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，

公示 7 个

工作日

乡 镇 人 民

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□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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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时

限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村

级

5

临

时

救

助

办事

指南

●办理事项

●办理条件

●救助标准

●申请材料

●办理流程

● 办 理 时

间、地点
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

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4〕47 号）、

各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制定或

获取信

息之日

起 10个

工作日

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镇

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

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√

6
审核审

批信息

1.乡级：辖

区内各村的

对象人数、

救助总金额

2.村级：临

时救助对象

（家庭）姓

名、救助人

数、救助金

额、救助事

由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

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4〕47 号）、

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

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

助工作的意见》（民发

〔2018〕23 号）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

实施临时救助制度的意

见》(豫政〔2015〕32 号)、

《河南民政厅河南省财

政厅河南省扶贫办关于
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

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豫民文〔2019〕194 号）

制定或

获取信

息之日

起 10个

工作日

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镇

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

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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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养

老

服

务

业

务

办

理

老年人

补贴

●老年人补贴名称

（高龄津贴、养老

服务补贴、护理补

贴等）

●各项老年人补贴

依据

●各项老年人补贴

对象

●各项老年人补贴

内容和标准

●各项老年人补贴

方式

●补贴申请材料清

单及格式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部门

●办理时限
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
●咨询电话

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或获

取补贴政

策之日起

10 个工作

日内

县 级 人 民

政 府 民 政

部门、乡镇

人 民 政 府

（ 街 道 办

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■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

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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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就业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

素）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
公开

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就业

信息

服务

岗位

信息

发布

1.招聘单位

2.岗位要求

3.福利待遇

4.招聘流程

5.应聘方式

6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

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

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20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

障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务服务中心□便

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

平台

√ √ √

职业

培训

信息

发布

1.培训项目

2.对象范围

3.培训内容

4.培训课时

5.授课地点

6.补贴标准

7.报名材料

8. 报 名 地 点

（方式）

9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
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
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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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
公开

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3

职业介

绍、职

业指导

和创业

开业知

道

创业开

业指导

1.服务内容

2.服务对象

3.提交材料

4.服务时间

5.服务地点（方式）

6.咨询电话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
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

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通过根据 2015年 4月
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

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

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

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

障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务服务中心□

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4

就业失

业登记

失业登

记

1.对象范围

2.申请人权利和义

务

3.申请条件

4.申请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限

7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8.办理结果告知方

式

9.咨询电话

5
就业登

记

1.对象范围

2.办理条件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流程

5.办理时限

6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7.办理结果告知方

式

8.咨询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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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
公开

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事

项

二级事

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6
就业失

业登记

《就业

创 业

证》申

领

1.对象范围

2.证件使用注意事项

3.申领条件

4.申领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限

7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8.证件送达方式

9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

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

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

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

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

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

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

障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务服务中心□

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7

创业服

务

创业补

贴申领

1.文件依据

2.政策对象

3.补贴标准

4.申请条件

5.申请材料

6.办理流程

7.办理时限

8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9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10.咨询电话

8

创业担

保贷款

申请

1.文件依据

2.政策对象

3.贷款额度

4.申请条件

5.申请材料

6.办理流程

7.办理时限

8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9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10.咨询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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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
公开

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9

对就业

困难人

员（含

建档立

卡贫困

劳动

力）实

施就业

援助

就业困

难人员

认定

1.文件依据

2.对象范围

3.申请条件

4.申请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限

7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8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9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

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

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

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

700 号）

公开事项信

息形成或变

更之日起 20
个工作日内

公开

人力资

源和社

会保障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务服务中心□

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

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10

公益性

岗位补

贴申领

1.文件依据

2.政策对象

3.补贴标准

4.申请条件

5.申请材料

6.办理流程

7.办理时限

8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9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10.咨询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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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社会保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社会

保险

登记

职工参

保登记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》（2010

年10月28日第十一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

七次会议通过，根据

2018 年 12 月 29 日

第十三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社会保险法〉的决

定》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

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710 号）

公开事项

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
工作日内

公开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（或社

会保障卡

管理部门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2

城乡居

民养老

保险参

保登记

3

企业社

会保险

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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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时

限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4

社会

保险

参保

信息

维护

单位

（项

目）基

本信息

变更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

10月 28日第十一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

通过，根据 2018 年 12

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

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 710 号）

公 开 事

项 信 息

形 成 或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
个 工 作

日 内 公

开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（或

社会保障

卡管理部

门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5
个人基

本信息

变更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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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时

限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6

社会

保险

参保

信息

维护

养老保

险待遇

发放账

户维护

申请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

10月 28日第十一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

通过，根据 2018 年 12

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

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 710 号）

公 开 事

项 信 息

形 成 或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
个 工 作

日 内 公

开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（或

社会保障

卡管理部

门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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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7

社会

保险

缴费

申报

缴费人

员增减

申报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》（2010

年 10月 28日第十一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

七次会议通过，根据

2018年12月29日第

十三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七次会议《关于修

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〉的决

定》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

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710 号）

公开事项

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
工作日内

公开

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

部门（或社

会保障卡

管理部门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8

社会保

险缴费

申报与

变更

9

社会保

险费欠

费补缴

申报

10

社会保

险断缴

补缴申

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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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县级

乡

级

11

社会

保险

参保

缴费

记录

查询

单位参

保证明

查询打

印 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第

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社会保险法》

（2010 年 10 月 28

日第十一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七次会议

通过，根据 2018 年

12月29日第十三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七次

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社会

保险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

缴暂行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 710 号）

公开事项

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
工作日内

公开

人力资

源社会

保障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12

个人权

益记录

查询打
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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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3

保险

待遇

申请

城乡居

民养老

保险待

遇申领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

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

过，根据 2018 年 12 月

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七次会议《关于修改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

保险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保险条例》（1951 年

2 月 26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保险条例》发

布，自 1951 年 02 月 26
日起施行法律法规；

1953 年 1 月 2 日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

条例》经中央人民政府

政务院修正）

公 开 事

项 信 息

形 成 或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
个 工 作

日 内 公

开

人 力 资

源 社 会

保 障 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14

暂停养

老保险

待遇申

请

15

恢复养

老保险

待遇申

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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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县级

乡

级

16

养老

保险

服务

丧葬补

助金、

抚恤金

申领 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

10月 28日第十一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

通过，根据 2018 年 12
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保险条例》（1951
年 2 月 26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

例》发布，自 1951 年

02月 26日起施行法律

法规；1953 年 1 月 2
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保险条例》经中央

人民政府政务院修正）

公开事项

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
工作日内

公开

人力资

源社会

保障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17

居民养

老保险

注销登

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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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8

养老

保险

服务

城乡居

民基本

养老保

险关系

转移接

续申请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

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

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
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

保险法》（2010 年 10 月

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

七次会议通过，根据 2018
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修改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

险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保险条例》（1951 年 2 月

26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保险条例》发布，自

1951年 02月 26日起施行

法律法规；1953 年 1 月 2
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保险条例》经中央人民

政府政务院修正）

公 开 事

项 信 息

形 成 或

变 更 之

日起 20
个 工 作

日 内 公

开

人 力 资

源 社 会

保 障 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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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9

失业

保险

服务

失业保

险金申

领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

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

通过，根据 2018 年 12
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失业保险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258 号）

公 开 事

项 信 息

形 成 或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
个 工 作

日 内 公

开

人 力 资

源 社 会

保 障 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20

职业培

训补贴

申领

21

技能提

升补贴

申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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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22

社会

保障

卡服

务

社会保

障卡申

领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

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

点

10.咨询查询途

径

11.监督投诉渠

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
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

保险法》（2010 年 10 月

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十七次会议通过，根据

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

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修

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关于印发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社会保障卡”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[2011]47 号）

公 开 事

项 信 息

形 成 或

变 更 之

日 起 20
个 工 作

日 内 公

开

人 力 资

源 社 会

保 障 部

门（或社

会 保 障

卡 管 理

部门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■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23

社会保

障卡应

用状态

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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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征地补

偿费用

支付

征地补偿费用

支付凭证。〔在

被征地村公告

栏张贴，予以公

开，张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后

可依申请公开〕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2.《征收土地公告办法》

获得支付

凭证后 5
个工作日

内予以公

开。公示

结束后，

转为依申

请公开。

县（市、区）

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

和负责农

村集体土

地征收的

有关部门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征地信息公开平台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拟 征

收 土

地 所

在 地

的 村

集 体

成员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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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程办事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
公 共

服务

公共文

化机构

免费开

放信息

1.机构名称；

2.开放时间；

3.机构地址；

4.联系电话；

5.临时停止开放

信息。

1.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

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3.《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

进全国美术馆、公共图书

馆、文化馆（站）免费开

放工作的意见》（文财务

发（2011）5 号）

4.《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做

好城市社区(街道)文化中

心免费开放工作的通知》

（文财务函（2016）171
号）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20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文 化 和

旅 游 行

政部门，

相 关 公

共 文 化

服 务 机

构

■政府网站□政府公报

两微一端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2



31

前程办事处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政策

文件

法律

法规

与安全生产有关

的法律、法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(国
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21
政策

法规

主要业

务办事

指南

主要业务工作的

办事依据、程序、

时限，办事时间、

地点、部门、联系

方式及相关办理

结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(国
务院令第 711 号）、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

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
信息形成

或者变更

之日起 20
个工作日

内

应急管理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两微一端 发布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

32

前程办事处救灾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申

请

县

级

乡

级

1
政策

文件

部门和

地方规

章

与救灾有关的

部门和地方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(国务院

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

日起 20个
工作日内

应急管理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
